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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  目的與範圍

1.1  規範學士班學生畢業資格審核程序。

1.2  適用於日、夜間學制學士班學生畢業資格審核。
2  參考文件（法規/依據）

2.1  全國性法規

2.1.1  大學法

2.1.2  大學法施行細則

2.1.3  學位授予法

2.2  校內相關法規

2.2.1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則

2.2.2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
2.2.3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
2.2.4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英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
2.2.5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中文會考暨中文畢業門檻實施要點
2.2.6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課程須知
2.2.7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國學生共同教育課程要點
2.2.8  各學系必修科目表
2.2.9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
3  權責單位

3.1 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啟動預審，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、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、應用英語研究所及體育室進行共同教育課程（服務學習課程除外）初審審核後，再由各學系進行專業必選修初審。
3.2 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日間學制）及教務處進修推廣組（夜間學制）進行複審。

3.3  圖書暨資訊處協助教學務系統運作。
4  對象

4.1  各學系教務事項承辦人。
4.2 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各承辦人。

4.3  圖書暨資訊處教學務系統維護人員。
4.4  日、夜間學制學士班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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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  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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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  作業內容
6.1  辦理時間：
    6.1.1應屆畢業：每年八月及三月依序進行各階段作業。
    6.1.1.1成績建檔及查核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協助建檔及查核。
 6.1.1.2預審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啟動教學務系統預審，約1個工作天。
      6.1.1.2.1八月（第一次審核）：學士班學生已修習6學期課程、第6學期課程成績皆已建檔完成；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已完成各年級升級作業。
6.1.1.2.2三月（第二次審核）：學士班學生已修習7學期課程、第7學期課程成績皆已建檔完成及第8學期選課作業已完成並完成選課資料確認。
6.1.1.3初審：
6.1.1.3.1共同教育課程（服務學習課程除外）：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、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、應用英語研究所、體育室進行審核後，由學系再為確認。約14個工作天。
6.1.1.3.2系訂必選修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：學系進行審核。約7個工作天。
6.1.1.4複審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進行審核。約7個工作天。
6.1.1.5學生自行上網查詢畢業資格（學分認證情形）。
6.1.2提前畢業：依個案於每年七月及一月同6.1.1各階段作業，進行已修習6或7學期課程及成績之審核作業，每階段皆約1個工作天。
6.1.3畢業：延長修業年限者，依個案於每年七月及一月同6.1.1各階段作業，針對已修習之第9、10、11或12學期課程及成績再為審核作業，每階段皆約1個工作天。
6.2  審核內容：
    6.2.1應屆畢業：
6.2.1.1八月（第一次審核）：學生第1學期至第6學期修習科目、學分與成績（含期間暑修課程）。
6.2.1.2三月（第二次審核）：學生第7學期（含前一學期暑修課程）修習科目、學分與成績、第8學期選課科目是否合於規定（不考量成績是否通過）。
6.2.2提前畢業：學生第1學期至第6學期或第1學期至第7學期修習科目、學分與成績（含期間暑修課程）。
6.2.3畢業：延長修業年限者，其第9、10、11或12學期修習科目、學分與成績（含期間暑修課程）。
6.3  配合作業：各學系應訂定各學年度必修科目表，並於教學務系統建置完成。
6.4  使用教學務系統：

6.4.1各學系建置必修科目表：選課系統→選課系統維護→維護必修科目表。
6.4.2成績建檔：成績→成績輸入作業。
6.4.3預審：學籍→畢業前置作業→畢業資格預審。
6.4.4初審：學籍→畢業前置作業→畢業資格初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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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.4.5複審：學籍→畢業前置作業→畢業資格複審。
6.4.6查詢畢業資格（學分認證情形）：教務系統→畢業作業→查詢畢業資格。
6.5  注意事項：
6.5.1學生應修滿本校規定年限。
6.5.2學生應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且及格。 

6.5.3體育成績四學期均及格。
6.5.4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。
6.5.5各學系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。 

6.5.6各學系必選修科目(含共同教育課程)是否完成且及格。
6.5.7雙主修或輔系生是否符合雙主修或輔系修課規定。
6.5.8提前畢業學生是否符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規定。


學期/暑修成績建檔





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


畢業生畢業資格預審





1、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、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、應用英語研究所、體育室  2、各學系


畢業生畢業資格初審





註冊課務組/進修推廣組


畢業生畢業資格複審








修業年限屆滿仍未合於系上畢業規定等情形者退學





畢業





輔系、雙主修、畢業資格建檔檢核





不畢業





1、提前畢業：由教務長核定。


2、應屆畢業/畢業：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（進修推廣組）組長核定。





延長修業年限





列印中、英文學位證書及畢業生名冊





核發學位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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